
政府采购合同

项日名称：洛阳市西工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购置公务用车项目

项目编号：西 工政采谈判 (2024) 0028 号

甲    方：洛 阳市西工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

乙    方： 洛阳市福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

签订时间：2024年5月 22日













对货物质量进行鉴定。 货物符合标准的 ， 鉴定费由甲方承担； 货物不符合

质量标准的，鉴定费由乙方承担。

2.在解释或者执行本合同的过程中发生争议时，双方应通过协商方式

解决。

3.经协商不能解决的争议，双方可选择以下第_1_种方式解决：

①向甲方所在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；

②向洛阳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。

4在法院审理期间，除有争议部分外，本合同其他部分可以履行的仍

应按合同条款继续履行。

第十三条 其他

符合《政府采购法》 第 49条规定的，经双方协商，办理政府采购手续

后，可签订补充合同，所签订的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本合同一式_4_份，甲方执_3_份，乙方执_1_份。

甲方： ( 盖章)
地址：

授权代表(签了);

电话

乙方：(盖章)

法人代表(签字):

授权代表(签字)

传真：：

时


